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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医疗卫生服务人力统计调查 

经点算注册医务化验师的特征摘要 
 

 

I. 所涵盖的医务化验师 

1.1 2021 年有关医务化验师的医疗卫生服务人力统计调查(医务化验师统计调查)，涵盖截至

调查点算当日(即 2021 年 7 月 31 日)已根据《辅助医疗业条例》(第 359 章)的规定，于香港医务化

验师管理委员会注册的医务化验师并提供书面同意经邮寄或电邮收取有关医务化验师统计调查的

资料。 

 

1.2 在截至调查点算当日(即 2021 年 7 月 31 日)于香港医务化验师管理委员会注册的 4 125 名

医务化验师中，946 名同意经邮寄或电邮收取有关医务化验师统计调查的资料。所涵盖的医务化

验师人数为 946 名。 

 

II. 回应率 

2.1 在医务化验师统计调查所涵盖的 946 名医务化验师中，有 305 名作出回应，整体回应率

为 32.2%(图甲)。 

 

III. 经济活动身分 

 

3.1 作出回应的医务化验师分为“从事经济活动”*或“非从事经济活动”*。“从事经济活动” 

(在职)的医务化验师包括： 

 

(a)“就业”医务化验师 - 统计调查期间在本港从事医务化验专业的医务化验师。 

 

(b)“待业”医务化验师 - (i)在统计调查期间并没有在本港从事医务化验专业；(ii)在统计调

查前 7 天内能够上班†；及(iii)在统计调查前 30 天内正在本港寻找医务化验专业工作的医务

化验师‡。 

 

3.2 “非从事经济活动” (非在本港从事业内工作)的医务化验师包括在统计调查期间并没有

在本港从事医务化验专业的医务化验师，不包括在统计调查期间休假及“从事经济活动”但“待

业”的医务化验师。 

 

3.3 在 305 名回应的医务化验师中，截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有 258 名(84.6%)为从事经济活

动(「在职」)的医务化验师，而有 47 名(15.4%)没有在本港从事业内工作(图甲)。 

 

* 是次统计调查中用以界定从事经济活动及非从事经济活动的准则，均参照国际劳工组织所提出并获香港政府统

计处所采用的建议。 

 

† 如回应者有寻找在本港从事医务化验专业工作，但因暂时有病在身而未能上班，仍会被界定为“待业”。 

 

‡ 回应者如果符合上述(i)和(ii)的条件，但在统计调查前 30 天内没有寻找工作的原因为相信本港医务化验专业工作

暂无空缺、正准备上任新的医务化验专业工作、即将开展医务化验专业的生意或正期待重返本港原任的医务化

验专业岗位，则仍会被界定为“待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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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在 258 名在职医务化验师中，247 名(95.7%)在本港从事医务化验专业、七名(2.7%)正在寻

找本港医务化验专业工作、四名(1.6%)报称能够上班，但因相信医务化验专业工作暂无空缺、即将

开展医务化验专业的生意或正准备上任新的医务化验专业工作而在统计调查前 30 天内没有寻找

工作。下文第 3.5 段至 3.15 段所载的统计调查结果是根据 247 名截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在本港从

事医务化验专业并作出回应的医务化验师所提供的资料而制备的。由于部分问卷资料不全或进位

关系，下文所载的百分比总和可能不等于 100%(图甲)。 

 

3.5 在 47 名(15.4%)经点算非在本港从事业内工作的医务化验师中，43 名(91.5%)在点算前

30 天内没有寻找业内工作、一名(2.1%)填报在内地执业及三名(6.4%)在统计调查前 7 天内因其他

原因不能上班。该 43 名非在本港从事业内工作的医务化验师没有在本港寻找工作的主要原因包

括：23 名(53.5%)正从事其他行业、12 名(27.9%)已退休、四名(9.3%)希望休息／不想工作／财政上

没有需要、两名(4.7%)忙于料理家务、一名(2.3%)已移民及一名(2.3%)正在进修(图甲)。 

 

3.6 在 247 名经点算在本港从事医务化验专业的在职医务化验师中，133 名(53.8%)为男性，

113 名(45.7%)为女性，一名(0.4%)没有注明性别，整体性别比率(每百名女性的男性人数)为 118。

剔除两名没有注明年龄的回应者，余下 245 名的年龄中位数为 46.0 岁(女性的年龄中位数为

41.0 岁， 男性的年龄中位数为 49.0 岁)。 

 

3.7 我们要求在本港从事医务化验专业并作出回应的在职医务化验师填写其主要职位*的特

征。在 247 名回应者中，103 名(41.7%)填报在医院管理局工作，94 名(38.1%)在私营机构工作、

25 名(10.1%)在政府工作、23 名(9.3%)在学术机构及资助机构工作。 

 

3.8 经点算在本港从事医务化验专业的在职医务化验师中，任职学术机构及资助机构的年龄

中位数为 50.0 岁，而任职政府、私营机构及医院管理局的年龄中位数分别为 48.0 岁、48.0 岁及

40.0 岁。 

 

3.9 在 247 名经点算在本港从事医务化验专业的在职医务化验师中，71.3%报称把大部分工作

时间用于医务化验，而 21.9%报称大部分工作时间用于行政／管理，2.8%报称研究及 2.4%报称教

学为其主要工作范围。 

 

3.10 经点算的 247 名在本港从事医务化验专业的在职医务化验师每周工作时数(不计用膳时

间) 的中位数为 42.0 小时。当中，47 名(19.0%)需作随时候召工作（不计日常职务时间），每周随

时候召工作（不计日常职务时间）时数的中位数为 10.0 小时。 

 

3.11 在 247 名回应者中，31.2%持有学士学位、27.5%持有由医务化验师管理委员会颁发的证

书、22.7%持有文凭／高级文凭及 18.2%持有毕业证书／普通证书／高级证书作为医务化验专业最

早具备的基本资格。 

 

3.12 在 247 名回应者中，152 名(61.5%)在取得最早基本资格后曾接受／正接受额外训练。当

中，83 名(54.6%)持有硕士学位、23 名(15.1%)持有学士学位、11 名(7.2%)持有博士学位、九名(5.9%)

持有证书、八名(5.3%)持有高级证书、四名(2.6%)持有深造文凭、一名(0.7%)持有专科文凭作为最

高资格及八名(5.3%)还未完成额外训练。 

 

 

 
* 主要职位是指占医务化验师大部分工作时间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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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甲: 所涵盖医务化验师的经济活动身份 
 

杂项#

2

(4.7%)

所涵盖的医务化验师*
946

没有回应
641

(67.8%)

回应
305

(32.2%)

在职(意指在本港从事业内工作)
258

(84.6%)

非在本港从事业内工作
47

(15.4%)

在本港从事
医务化验专业

247
(95.7%)

没有寻找医务化验
专业工作

43
(91.5%)

在内地从事
医务化验专业

1
(2.1%)

退休
12

(27.9%)

希望休息／不想工作／
财政上没有需要

4
(9.3%)

其他‡

4
(1.6%)

正在寻找医务化验
专业工作†

7
(2.7%)

从事其他行业
23

(53.5%)

料理家务
2

(4.7%)

不能上班§

3
(6.4%)

 
注释 : * 有关数字是指在 2021 年 7 月 31 日或之前根据《辅助医疗业条例》（第 359 章）的规定，于香港医务

化验师管理委员会注册的并提供书面同意经邮寄或电邮收取有关医务化验师统计调查资料的医务化

验师。 
 

 † 有关数字指(a)在统计调查期间并没有在本港从事医务化验专业；(b)在统计调查前 7 天内能够上班；

及(c)在统计调查前 30 天内正在寻找本港医务化验专业工作并作出回应的医务化验师人数。 
 

 ‡ 有关数字指(a)在统计调查期间并没有在本港从事医务化验专业；(b)在统计调查前 7 天内能够上班；

及(c) 在统计调查前 30 天内没有寻找本港医务化验专业工作，由于相信本港医务化验专业工作暂无

空缺、即将开展医务化验专业的生意或正准备上任新的本港医务化验专业工作并作出回应的医务化

验师人数。 

 

 § 有关数字指(a)在统计调查期间并没有在本港从事医务化验专业；及(b)在统计调查前 7 天内因其他原

因不能上班并作出回应的医务化验师人数。 

 

 # 有关数字指报称进修或移民并作出回应的医务化验师人数。 

 

  由于进位关系，百分比的总和可能不等于 100%。 

 
 

3.13 在 152 名取得最早基本资格后曾接受／正接受额外训练的回应者中，94 名(61.8%)表示曾

接受／正接受只有一个范畴的额外训练。当中包括：医务化验科学(27.7%)、生物医学科学(26.6%)、

医务化验技术(11.7%)、医务微生物学(9.6%)、血液学和血清学(4.3%)、病理学(4.3%)及健康护理管

理／卫生服务管理(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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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在 152 名取得最早基本资格后曾接受／正接受额外训练的在本港从事医务化验专业的在

职医务化验师中，57 名(37.5%)表示曾／正接受多于一个范畴的额外训练，较常报称的范畴包括：

57 名回应者中的 41 名(71.9%)报称为医务化验科学、37 名(64.9%)为生物医学科学、31 名(54.4%)

为医务化验技术、24 名(42.1%)为血液学和血清学、16 名(28.1%)为医务微生物学、16 名(28.1%)为

病理学及五名(8.8%)为健康护理管理／卫生服务管理。 

 

3.15 在 247 名在本港从事医务化验专业的在职医务化验师中，126 名(51.0%)表示在 2021 年曾

参与持续专业发展(CPD)活动，115 名(46.6%)表示没有参与任何 CPD 活动及六名(2.4%)没有注明

曾否参与任何 CPD 活动。曾参与 CPD 活动的 126 名回应者当中，过去 12 个月所获得的学分为：

1 至 10 分(63.5%)，11 至 20 分(24.6%)，21 至 30 分(6.3%)，31 至 40 分(0.8%)和多于 40 分(4.8%)。 

 

 

IV.  趋势分析 

4.1 由于 2021 年医务化验师统计调查的调查方法、点算日及涵盖范围均有改变，有关调查结

果不能与从前的统计调查结果作直接比较。 

 

4.2 2021 年医务化验师统计调查所涵盖的医务化验师是截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已向香港医务

化验师管理委员会注册的医务化验师，并提供书面同意经邮寄或电邮收取有关医务化验师统计调

查的资料，涵盖范围与之前的医务化验师统计调查不同，约占截至调查点算当日根据《辅助医疗

业条例》（第 359 章）的规定，于香港医务化验师管理委员会注册的医务化验师 23%。 

 

4.3 1982 年至 2021 年进行的统计调查所点算在本港从事医务化验师专业的在职医务化验师

的选定特征表列于表甲，以供参考。 

 

4.4 自医务化验师管理委员会在 1990 年 10 月引入执业证明书的规定，统计调查计算医务化

验师的方法便改变为调查点算当日持有从事医务化验师工作的有效执业证明书的医务化验师。

1992 年至 2017 统计调查的涵盖范围概括如下： 

 

 1992 年、1996 年及 2000 年涵盖截至相关年份 7 月 1 日已向香港医务化验师管理委员会

注册的医务化验师。 

 

 2004 年至 2017 年涵盖截至相关年份 3 月 31 日已向香港医务化验师管理委员会注册的

医务化验师，但不包括于其后发现在调查点算当日或之前已逝世的医务化验师。 

 

4.5 由于统计调查进行的方式不同，1992 年至 2021 年进行的统计调查所涵盖的医务化验师

人数介乎 946 名和 3 426 名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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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乙: 按年划分的注册医务化验师涵盖人数 (1992 年、1996 年、2000 年、2004 年、

2005 年、2006 年、2007 年、2008 年、2011 年、2014 年、2017 年及 2021 年) 
 

 
注释﹕* 2021 年有关医务化验师的医疗卫生服务人力统计调查(医务化验师统计调查)，涵盖截至调查点算 2021 年

7 月 31 日，于香港医务化验师管理局注册的医务化验师并提供书面同意经邮寄或电邮收取有关医务化验

师统计调查的资料。 

 

2000 年或以前的数字是指于相关年份 7 月 1 日已向香港医务化验师管理委员会注册的医务化验师人数，

而 2004 年至 2017 年的数字则指于相关年份 3 月 31 日已注册的医务化验师人数。 

  

 
 

人数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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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甲 : 经点算在本港从事医务化验专业的在职医务化验师的选定特征  (1982 年、

1984 年、1987 年、1990 年、1992 年、1996 年、2000 年、2004 年、2005 年、

2006 年、2007 年、2008 年、2011 年、2014 年、2017 年及 2021 年) 

特征 
年份 

1982 1984 1987 1990 1992 1996 2000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11 2014 2017 2021 

A. 所涵盖的
注册医务
化验师* 

 

N.A. N.A. N.A. N.A. 2 031 2 603 2 412 2 464 2 474 2 525 2 566 2 614 2 850 3 084 3 426 946 

B. 经点算在
职医务化
验师 

 

                

经点算人数 
 793 839 1 157 1 278 1 731 1 715 1 698 1 131 1 239 1 260 1 037 942 1 144 944 984 247 

性别                 

 男性 477 462 613 624 866 812 815 532 584 608 490 446 507 439 427 133 

女性 316 377 544 654 865 903 883 599 652 650 547 496 635 505 556 113 

 不详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3 2 N.A. N.A. 2 N.A. 1 1 

性别比率（每百
名女性的男性人
数） 

 

151 123 113 95 100 90 92 89 90 94 90 90 80 87 77 118 

平均年龄 
 31.6 32.3 32.7 34.2 33.5 34.5 36.7 40.0 39.3 40.8 41.7 41.2 42.5 43.3 42.8 44.6 

年龄中位数 
 - - - - - - 35.0 39.0 39.0 40.0 41.0 41.0 43.0 44.0 43.0 46.0 

工作机构类型†                 

政府 
 

299 374 504 544 218 206 277 161 168 162 124 123 138 85 83 25 
(37.7%) (44.6%) (43.6%) (42.6%) (12.6%) (12.0%) (16.3%) (14.2%) (13.6%) (12.9%) (12.0%) (13.1%) (12.1%) (9.0%) (8.4%) (10.1%) 

医院管理局 
 

N.A. N.A. N.A. N.A. 736 932 888 578 602 608 457 419 502 435 491 103 

    (42.5%) (54.3%) (52.3%) (51.1%) (48.6%) (48.3%) (44.1%) (44.5%) (43.9%) (46.1%) (49.9%) (41.7%) 

私营机构 
 

104 147 193 278 456 455 453 300 362 401 372 326 412 342 341 94 
(13.1%) (17.5%) (16.7%) (21.8%) (26.3%) (26.5%) (26.7%) (26.5%) (29.2%) (31.8%) (35.9%) (34.6%) (36.0%) (36.2%) (34.7%) (38.1%) 

其他‡ 
 

390 318 460 456 321 122 80 89 106 88 84 74 90 79 69 23 
(49.2%) (37.9%) (39.8%) (35.7%) (18.5%) (7.1%) (4.7%) (7.9%) (8.6%) (7.0%) (8.1%) (7.9%) (7.9%) (8.4%) (7.0%) (9.3%) 

不详 
 

N.A. N.A. N.A. N.A. N.A. N.A. N.A. 3 1 1 N.A. N.A. 2 3 N.A. 2 
       (0.3%) (0.1%) (0.1%)   (0.2%) (0.3%)  (0.8%) 

 

注释:*  有关 1992、1996 及 2000 年数字指于相关年份中 7 月 1 日已向香港医务化验师管理委员会注册的医务化验师人

数，而 2004 年至 2017 年的数字则指于相关年份的 3 月 31 日已注册的医务化验师人数。2021 年的统计调查涵盖

截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或之前根据《辅助医疗业条例》（第 359 章）的规定，于香港医务化验师管理委员会注册

的并提供书面同意经邮寄或电邮收取有关医务化验师统计调查的医务化验师。 
      

 † 在 2006 年、2007 年、2008 年、2011 年、2014 年、2017 年及 2021 年统计调查中，所属机构类型指主要职位所

属机构的类型。 

 

       ‡ 包括学术及资助机构。1987 年及 1996 年的统计调查包括军事机构。 
 

  由于四舍五入关系，个别项目的数字加起来可能与总数略有出入。 
 

  N.A. 不适用 

 

  ‘-’  没有相关数字 
 

 


